昌黎县人民政府

关于2019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昌黎县财政局局长   马继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19年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预算调整事由

2019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县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积极落实减税降费等国家政策部署，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县财政收入稳中向好，预计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能够完成年初预算目标并实现年度收支平衡。
预算执行中，为确保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均发生变化，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需对2019年支出预算进行适当调整。

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的事项
昌黎县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310570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增加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发行新增债券、压减和增加一些项目支出等不可预见因素，我县本级可支配财力、县级财力都有相应的变化。我县201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784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增加24933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6804万元，新增债券增加20000万元，上解支出增加58万元，合计增加财力79525万元。综上，2019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财力预计达到390095万元。

（一）本级项目调整情况。

2019年县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通过积极争取上级债券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大力压减预算安排，节约财力，确保县政府重点项目的实施。2019年本级财力安排支出由年初的230720万元调增到268508万元，因此，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的230720万元调整到268508万元,主要用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消化财政暂付款等事项。
（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调整情况。

2019年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专款）由年初的79850万元增加到104783万元，新增24933万元，我县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全部用于对应项目的支出。上年结转16804万元按原项目继续执行。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164302万元，比年初预算增收3722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拟将当年超收全部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综合以上因素，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批准的310570万元调整为385595万元，结转下年4500万元。实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三、政府性基金调整事项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变化情况。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238483万元，其中：本级收入172600万元，上级专项补助收入60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65000万元，上年结转275万元，根据收支平衡、以收定支的原则，当年安排支出238439万元，结转下年44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主要的变化事项是：

农业土地开发收入增收501万元，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减收68035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减收39万元，城市基础配套费收入增收678万元，污水处理费增收51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增收157万元，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增收3700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增收27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减收3000万元，2019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为206067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变化情况。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238483万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按照基金以收定支的原则，同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预计完成206019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8万元，实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四、社保基金调整事项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2019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147284万元，安排各项支出142800万元。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社保基金政策变化，社保基金收支发生相应变动。2019年社保基金收入调整为144505万元，调减2779万元；社保基金支出调整为146594万元，调增3794万元。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9年虽然我县财政收入形势向好，但面对中央三大攻坚战政策的深入开展，各项刚性政策的落实，惠民生、保稳定、促发展工作的推进，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县财政运转仍面临很大困难。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要求，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运行质量，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以上调整方案是否妥当，请人大常委会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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